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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未滿16歲的⼈合意性交，成⽴犯罪嗎？

⽂:蘇國欽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1-15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「合意」性交[1]？

刑法妨害性⾃主罪章的條⽂中並沒有合意性交的⽤法，⼀般稱合意性交是為了與妨害性⾃主的強制性交概念作
區別，也就是以是否違反他⼈意願⽽性交作為標準。被害⼈與⾏為⼈間如果是出於「你情我願」的合意性交，
基於⾃願的意思，原則上⼆⼈間的性交⾏為不會觸犯刑法。

⼆、與未滿16歲之⼈合意性交，仍會成⽴犯罪

因為⽴法者認為未滿16歲之⼈還處在⾝⼼發育階段，無法在有關性的⾃主意願做出理性成熟的決定，為了保
護他們的性⾃主權，因⽽制定刑法第227條規定[2]，實務上稱為「準強制性交罪」，所以即使未滿16歲之⼈
表⽰性交⾏為是出於⾃願的，仍會被認定是受害者。

三、合意的意思能⼒

未滿16歲之⼈對於性⾃主決定的能⼒，⼀般稱為「同意能⼒」，實務上稱為「合意的意思能⼒」。因為有程
度上差異，且⾝⼼發展狀況有別，所以刑法第227條將未滿16歲之⼈細分為「未滿14歲之⼈」及「14歲以上
未滿16歲之⼈」，分別明⽂於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3項，認為對於越年幼者為性交，侵害權利越深，應受
越重的刑罰。

實務界[3]認為，未滿7歲之⼈不具有性⾃主決定的同意能⼒，以致於在與⾏為⼈發⽣性交⾏為時，未滿7歲之
⼈不知如何拒絕性交，與違背意願下發⽣性交⾏為相類，將論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[4]對未滿14歲之⼈加
重強制性交罪。

四、⾏為⼈須認識到被害⼈的年齡，才符合犯罪的主觀故意要件

刑法第⼗六章妨害性⾃主罪，有關被害⼈年齡屬於構成要件，所以犯罪⾏為⼈必須對於性交對象的年齡具備認
識、瞭解的狀況，才會符合犯罪主觀故意要件，⽽成⽴犯罪。

五、18歲以下之⼈與未滿16歲之⼈合意性交，成⽴刑法第227條犯罪，可以減輕或免除刑罰，且屬於告訴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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⽴法者認為18歲以下之⼈，⼼智發育尚未成熟，對於性⾏為充滿好奇，時有所聞與同齡的男⼥發⽣性關係，
在兩⽅都是未成年的情形下，如果處以刑法重刑，將阻礙⻘少年未來⼈⽣的發展，因此特別制定刑法第227條
之1「兩⼩無猜」條款[5]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18歲以下之⾏為⼈，如果是未滿14歲者，雖然可以依照刑法第
18條第1項規定不罰，或是14歲以上未滿18歲者，雖然可以依照刑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得減輕其刑，但在⾏
為⼈符合12歲以上18歲未滿的年齡階段，仍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條少年定義的規定[6]，⽽可以由少年法
院處理，⾄於剛好18歲之⼈仍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審理（圖1. ）。

圖1 . 整理前述時間關係軸
資料來源：作者⾃製

另外，依第229條之1屬於告訴乃論罪[7]，也就是說，18歲以下之⼈與未滿16歲之⼈合意性交的案件，必須
由未滿16歲之⼈的⽗⺟向檢察官提起告訴，檢察官才能對犯罪⾏為⼈起訴。這樣的⽴法，是給予雙⽅和解並
撤回告訴的機會，避免未成年⼈⼀時興起⽽背負刑責前科，不利於⻘少年未來的⾝⼼⼈⽣發展。但須特別注意
的是，如果未滿18歲之⼈與未滿7歲之⼈為性交者，將成⽴犯罪者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加重強制性交
罪，⽽無刑法第227條之1及第229條之1規定適⽤，所以無法減輕或免除其刑，也屬⾮告訴乃論罪，檢察官可
以不⽤經過未滿16歲之⼈的⽗⺟提起告訴，就向法院起訴。

六、依據上述，本⽂就下⾯A的⾏為，是否成⽴妨害性⾃主的犯罪，說明結論：

（⼀）A與未滿7歲的B合意性交，可能成⽴刑法第222條第2款加重強制性交罪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
刑。

（⼆）A與7歲以上未滿14歲的B合意性交，可能成⽴刑法第227條第1項對未成年⼈為合意性交罪，
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
（三）A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的B合意性交，可能成⽴刑法第227條第3項對未成年⼈為合意性交
罪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（四）A與16歲以上的B合意性交，不成⽴犯罪。

（五）A對於上⽅敘述事實不知B的年齡，因為對於年齡的構成要件並不認識，所以不符合犯罪故意，
因⽽不成⽴犯罪。

（六）

A為未滿18歲之⼈與未滿16歲之⼈合意性交者，如被害⼈為7歲以上之⼈，則A可能成⽴刑法第227條，可以
依刑法第227條之1規定可以減輕或免除刑罰，且依刑法第229條之1屬於告訴乃論罪，須經告訴權⼈提起告
訴，檢察官才能起訴犯罪⾏為⼈；如果被害⼈為未滿7歲之⼈，則A可能成⽴刑法第222條，無法依刑法第227
條之1及第229條之1規定適⽤，⽽無法減輕或免除其刑，且屬⾮告訴乃論罪，檢察官可以不⽤經過告訴權⼈告
訴，就可以向法院起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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